
廉江市2020年支持稳定双季稻生产项目

机耕社会化服务实施主体遴选方案
一、补助作物和服务环节

水稻：机械深耕。

二、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时间

项目实施时间从2021年1月至11月。项目实施地点必须在廉江市辖区内，实施区域采取整镇或整村推进、集中连片实施。

三、补助方式

由服务主体与农户（农户可委托所在村委会统一签订服务协议）签订农业生产托管协议，其中服务小农户的补助资金或面积的占比应高于60%，以实际操作面积为准。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30%，目前我市机耕费用一般为150元/亩，即按45元/亩的标准对水稻机耕环节进行补助。被服务对象在享受机耕社会化服务补助后必须种植水稻，鼓励复耕丢荒地，稳住粮食生产原有面积的基础上新增种植面积，保障粮食安全。资金补助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即机耕环节实施完毕并经验收合格后，对照项目实施区域内的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财政按照服务合同实际作业量对社会化服务组织进行补助，社会化服务组织按照实际收到的补助金额减少农民的机耕服务费用，即通过项目实施将财政补助金额补到农户手上。
四、申请要求

服务主体必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化农业服务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承担农业生产托管的服务组织应具备以下相关条件，在规定时间内向农业农村局提交申请资料。

1、基本条件。具有法人资格，依法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时间达两年以上，成员数达到5人以上，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齐备，服务人员熟悉基本技能操作，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执照）和银行账号，挂牌经营，银行信用证明等。

2、作业能力。拥有与其服务内容、能力相匹配的农业机械以及其他能力，有履行托管服务环节相匹配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有履行托管服务环节相匹配的经济能力。

3、管理规范。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各项管理制度齐全并上墙、工作人员和机具设备设立登记台帐、作业服务账目健全，有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完整托管服务档案、台帐，收集各类信息及管理存储能力。

4、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信誉，运营正常规范，其所提供的托管服务质量和价格方面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好评。

5、具有较强的协调组织能力，能及时妥善处理各类突发情况。

6、实施作业的农机操作人员需有与驾驶操作机型相符的有效证件，持证上岗。作业机械做到正常注册、登记、检修。拖拉机、收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按规定需要注册登记的应当到相关管理机构申请注册登记，领取相关证件。大型农机具按规定需要加装统一厂家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监测系统的必须安装。

7、承担托管项目实施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向主管部门出具承诺书，接受市农业农村局全面监管。

五、服务主体遴选程序

由服务主体提出申请（申请资料一式5份），通过专家评审和市农业农村局班子审议确定。按程序遴选出1家或1家以上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通过农业农村局门户网站公示服务组织名单，并公示举报电话。

 附件：1、廉江市2020年支持稳定双季稻生产项目机耕社会化服务申请表

2、承诺书

廉江市2020年支持稳定双季稻生产项目机耕社会化服务申请表
	服务组织名称

（盖章）
	

	托管服务组织法定代表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基本   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成员数（人）
	

	
	主营业务
	业务（作物）类别
	

	
	
	经营面积（亩）
	

	
	
	业务介绍
	

	作业能力
	年作业服务能力（亩）
	

	
	机具设备拥有情况（台）
	

	
	亩收费（元）
	

	硬件设施
	办公场所（平米）
	
	

	
	库棚、维修场所

（平米）
	
	

	
	办公设备
	
	

	软件设施
	内部组织机构
	
	

	
	管理制度
	
	

	
	账目、台账
	
	

	优先条件
	
	


备注：上述表格每个托管服务组织填写一张。

承 诺 书

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廉江市财政局： 
（服务组织）自愿申报2020年支持稳定双季稻生产项目机耕社会化服务，现对本申报主体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有效性，做出以下承诺：本托管服务组织自愿接受市农业农村局监督，坚决按照市农业农村局各项要求完成作业。如弄虚作假： 
一、追缴退回项目补助资金。 
二、取消各项涉农补贴资格，列入补贴黑名单。 
三、承担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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